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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 0. 1 为积极贯彻执行国家政策，促进商场物业服务工作规范管理
和良性发展，结合四川省实际情况，编制本标准。

1. 0. 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商场物业服务活动，也适用
于第三方实施商场物业服务评价活动。

1. 0. 3 在商场物业服务实践中，物业服务人、业主和（或）物业使
用人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参照本标准选择服务内容，增减服务项目。

1. 0. 4 四川省商场物业服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，尚应符合国家和四
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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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 语

2. 0. 1 商场物业 shopping mall property

规划用于商业性质并为消费者提供零售、餐饮、休闲、娱乐、

生活服务等各种经营服务活动的收益性物业。
2. 0. 2 商场物业服务 shopping mall property services

物业服务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商场物业服务区域内的房屋及配套

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、养护、管理，维护服务区域内的

环境卫生和秩序开展以及补位招商、经营监测、营商造活、氛围营

造等商业运营活动。
2. 0. 3 物业服务人 property servicer

物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管理人。

2. 0. 4 物业使用人 property user

未取得物业专有部分所有权，但是取得了物业专有部分的占有

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的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。
2. 0. 5 共用部位 common parts

由单幢建筑内业主或单幢建筑内业主及与结构相连的业主共有

部位，一般包括基础、内外承重墙体、柱、梁、楼板、屋顶、户外

墙面、门厅、楼梯间、走廊通道等。
2. 0. 6 共用设施设备 shared facilities

由全体业主或部分业主共有的附属设施设备，一般包括电梯、

给排水系统、供配电系统、弱电系统、空调系统、防雷系统、消防

系统、绿地、道路、小品景观、沟渠、池、非经营性车场或车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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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性文体设施、垃圾分类设施设备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。

2. 0. 7 客户满意度 customer satisfaction

客户（业主、物业使用人、消费者）对物业服务的感知结果与

期望或需求比较后的感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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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1 服务合同

3. 1. 1 物业服务人应与委托方签订商场物业服务合同，明确物业服
务事项、服务质量、服务费用标准和收取办法、合同期限、双方权
利义务、违约责任等内容。

3. 1. 2 物业服务人应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与专项委托服务单位签
订服务合同，明确服务事项、服务质量、服务费用标准、合同期限、
双方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等内容。

3. 1. 3 对有资质、资格许可要求的服务项目， 物业服务人或外委专
业服务机构及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质、资格证书。

3.2 服务机构和场所

3. 2. 1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设置相应的组织架构，
明确部门及人员职责。

3. 2. 2 物业服务人应有固定的服务办公场所，并配备满足服务所需
的设施设备。

3. 2. 3 物业服务人应在服务窗口公示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
架构、主要服务人员信息（姓名、照片、岗位）、物业服务事项、服
务流程、服务标准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报修电话、投诉电话、

24 h 值班电话等物业服务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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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服务人员

3. 3. 1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商场服务需求，分类配置服务人员；配置
的人员能力和数量满足物业服务的需求，并明确其工作职责。

3. 3. 2 服务人员应具备从事物业服务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，其中从
事消防、电梯、供配电等特殊岗位的人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
相应的资格证书、健康证明。

3. 3. 3 服务人员应统一着装、佩戴标志、仪容整洁、文明用语、使
用普通话，宜提供中英文双语及以上服务。

3. 3. 4 物业服务人应定期对其聘用的服务人员开展职业素质教育、
安全生产教育、服务知识和技能培训，建立服务人员奖惩制度。

3.4 规章制度

3. 4. 1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人事、财务、行政、供方管理、安全生产
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。

3. 4. 2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建立物业服务
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。

3. 4. 3 根据物业服务合同要求，结合商场物业特点、客户需求， 物
业服务人应有完善的服务方案、服务标准和作业规程。

3. 4. 4 物业服务人宜建立质量管理体系，并持续更新。

3.5 档案管理

3. 5. 1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，物业服务档案的分

类、收集、归档、应用、查验、保管、销毁等管理应符合国家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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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3. 5. 2 物业服务人应设置档案储存场所，并指定专人负责档案管理
工作，整理规范、分类成册、查阅方便、分类保管、分级管理。

3. 5. 3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档案载体不同，建立纸质档案、电子档案；
在物业服务项目更迭时，应按法律法规要求移交档案资料。

3. 5. 4 物业服务人应采取有效措施，保护委托方、商户和消费者的
隐私。

3.6 承接查验与既有物业服务项目交接验收

3. 6. 1 物业服务人开展建筑及共用设施设备的承接查验工作应符
合以下规定：

1 成立承接查验小组，制订承接查验工作计划、方案，和建设
单位共同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应的建设工程档案资料
进行查验。

2 依照相关法规规范、标准实施承接查验， 对承接查验中发现
的问题，督促整改完善。

3 妥善保管承接查验档案资料，包括竣工验收资料、设备清单
清册、相关测试检验报告记录、产品合格证、使用说明以及承接查
验相关记录等。

3. 6. 2 物业服务人宜协助建设单位与业主办理验房、接房手续， 并
将业主在验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整理汇总报建设单位，督促相
关单位整改完善。

3. 6. 3 物业服务人在办理业主入场手续时，应收集整理业主相关资
料信息，建立业主档案，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业主信息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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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6. 4 物业服务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，与

业主及委托方办理既有物业服务项目的交接验收。

3.7 标识管理

3. 7. 1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运营、服务的需要， 识别、制作和使用相
应标识。具体标识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 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
则》GB 2894、《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：通用符号》
GB/T 10001.1 的有关规定。

2 消防安全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
分：标志》GB 13495.1 的有关规定。

3 道路等引导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
标线》GB 5768 的有关规定。

4 楼宇广场等公共信息标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标志用公共
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：通用符号》GB/T 10001.1 的有关规定。

5 设备设施标识。

6 服务提示性标识。

3. 7. 2 物业服务人应在危险性较大的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
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
3. 7. 3 物业服务人应开展精神文明宣传，设置各类倡导文明、环保、
健康生活的温馨提示和标识牌。

3.8 专项委托服务管理

3. 8. 1 物业服务人开展消防、电梯、建筑防雷等设施设备维护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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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由具有相应资质或专业技术从业条件的专业机构提供维保、检测

服务。
3. 8. 2 物业服务人应核查专项委托服务机构相关资质、从业条件、
操作人员资格证书、工作计划等资料， 并开展服务质量监督、检查、
考核。

3. 8. 3 物业服务人在与专项委托服务机构签订专项委托服务合同
时，应同时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
理职责。

3.9 节能环保管理

3. 9. 1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能耗管理制度，落实能耗监测、统计、分
析及设施设备节能管控等工作。

3. 9. 2 物业服务人在充分满足商场使用前提下，宜对高耗能设施设
备、公共照明等采取调整运行管理方案，使用节能环保产品，使用
再生水、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等科学节能管理措施。

3. 9. 3 物业服务人应分类收集有害垃圾、易腐垃圾、可回收物、建
筑垃圾及其他废弃物。

3. 9. 4 物业服务人应开展节能降耗、污染防治、垃圾分类等宣传活
动，引导商户、消费者参与节能环保活动。

3.10 安全生产管理与应急处置

3. 10. 1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落实安全生产管理领导机构，成立安全

生产委员会，建立健全从管理机构到基层班组的安全生产、消防安

全管理网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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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10. 2 物业服务人应逐级落实全员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责任制，
明确各级、各岗位安全职责，并定期对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责任制
落实情况进行考核。

3. 10. 3 物业服务人应开展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管理。安全生产、
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包括：

1 建立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。

2 保障对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管理资金、物资、技术、人员的
投入力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

3 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。

4 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。

5 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，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
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。

6 开展危险作业管理，对高处作业、有限空间作业、动火作业
等危险作业实行作业票审批管理和现场监护管理制度等。

3. 10. 4 物业服务人应根据商场物业特点，定期开展危险源辨识和
风险评估、应急资源调查，并根据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结果，
完善应急物资配备。

3. 10. 5 物业服务人应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符合现行国家
标准《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GB/T 29639
的有关规定，并定期对预案进行评估或评审，以确保预案的全面性、
科学性、针对性、可行性、衔接性。

3. 10. 6 物业服务人应每半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
练，演练内容包括：综合演练、专项演练；演练形式包括：实战演
练、桌面推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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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10. 7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大型群众性活动应急方案，并与举办大
型群众性活动承办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责
任和义务，并督促承办方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安全许可。

3. 10. 8 物业服务人开展商场物业服务，宜购买相关的责任保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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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基础服务

4.1 客户服务

4. 1. 1 物业服务人开展接待服务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设置接待服务台， 工作时间与商业经营场所营业时间相匹
配，工作时间应有现场接待人员，并保证商场服务区域内 24 h 有值
班人员。

2 接待服务人员热情周到、耐心倾听。

3 提供多种途径的接待服务，做好商户来电、来访、来函、网
络等需求的登记、跟进、处置。

4. 1. 2 物业服务人开展报修服务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商业经营场所 24 h 受理报修，有值班记录和报修记录。

2 报修 15min 内到场，小修项目 24 h 内修复（预约修理除外），
急修项目限时修复，有报修记录、回访记录、返修分析及处理记录，
每月统计 1次。

4. 1. 3 物业服务人开展投诉处理服务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公示投诉渠道，客户意见、建议、投诉应 15 min 内响应。

2 服务质量投诉处理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投诉处理指南》
GB/T 17242 有关规定。

4. 1. 4 物业服务人开展客户沟通宜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提供多种渠道动态更新客户信息，分类记录，未经授权不得
外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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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提供多种方式开展客户关系维护，如现场拜访、电话沟通、
邀请客户参观交流、广告宣传、文化活动等。

4. 1. 5 物业服务人开展意见征集与满意度测评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1 每年至少开展 1 次满意度测评。

2 根据满意度测评结果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提升客户满意度。

4. 1. 6 物业服务人开展便民服务宜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无偿提供应急医药箱、针线包、女性应急用品、雨伞、维修
工具等借用服务。

2 提供物品寄存、快递收发、宠物管理等便民服务。

3 针对特殊人群设置专用区域，如母婴室、儿童托管区、休息
等候区、物品托管区等。

4.2 建筑及附属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

4. 2. 1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完善建筑及附属设施设备台账，依据台
账，每年编制年度建筑及附属设施设备巡视检查、维护保养工作计
划并落实执行。

4. 2. 2 物业服务人开展设施设备用房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设施设备用房内清洁，无杂物堆放，物品定置管理、各类警
示标识齐全。

2 设施设备用房内照明、通风、排水等设施正常运行， 室内温
湿度符合设备运行要求，防鼠、防渗漏等防护措施完善，消防器材
完好有效。

3 相关管理制度、应急处置方案、作业人员证件等上墙张贴齐
全、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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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外来人员进出设施设备用房须获得允许，并做好登记。

4. 2. 3 物业服务人开展照明系统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商业照明系统保持完好，并根据商业场所运营时段和季节变
化调整开、关灯时间。

2 定期对照明系统进行巡检和维护，发现异常，及时处置，确
保系统完好运行。

3 暴雨、雷电、大风、高温等特殊天气期间应增加巡检频次。

4. 2. 4 物业服务人开展供配电系统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定期对高低压供配电设备进行巡检、保养、检修， 应符合现
行国家标准《用电安全导则》GB 13869 和《接近电气设备的安全导
则》GB 29480 的有关规定。

2 供配电系统预防性试验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电力设备预防性
试验规则》DL/T 596 的有关规定。

3 定期对柴油发电机进行空载、带载试机运行。定期或柴油发
电机累计运行达到保养时限时，应对柴油发电机进行更换机油、“三
滤”、冷却液等的维护保养。

4 定期对应急电源 EPS、不间断电源 UPS 进行维护保养。检
查接线端子紧固情况、风扇及滤网完好情况，并按照产品技术文件
要求定期进行充放电测试、电源切换测试等。

5 规范管理和使用电工、防护器具， 放置规范、标签齐全， 并
定期检测、保持有效。

6 每年委 托专业 机构 进行防 雷系 统检测 并出 具检测 报

告，异常情况及时整改。
7 定期对机动车充电、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备及线路进行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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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，发现隐患及时维修处理。

4. 2. 5 物业服务人开展电（扶） 梯设备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对电（扶）梯进行定期维护保养、
维修。

2 维保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》TSG 08、
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 TSG T5002 的有关规定，并按时取得检测合
格 证 。

3 配置电（扶）梯安全管理员， 对电（扶）梯使用和维保单位
履约进行监督和评价。

4 电梯应急处置工具齐全，标识完善、放置规范，方便取用。

4. 2. 6 物业服务人应建立空调通风系统的维护管理制度，空调通

风系统的管理、安全卫生与环境、节能、应急管理等应符合现行国

家标准《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》GB 50365 的有关规定，并符

合以下规定：

1 根据商场实际，并依据系统的冷（热）及能源供应等条件，
经技术经济比较，按节能环保的原则合理制订运行方案。

2 定期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维护保养、检测、检修。涉及特种
作业或专业维护的，应由专业人员操作或聘请专业机构进行维护保
养作业。

3 定期对开放式冷却塔、过滤网、过滤器、净化器、风口、空

气处理机组、表冷器、加热（湿）器、冷凝水盘等设备或部件进行

清洗、消毒或更换，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

统卫生规范》WS 394 的有关规定。

4. 2. 7 物业服务人开展给排水系统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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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定期巡检及保养、检修给排水系统设施设备，确保设施完整、
设备运行正常，压力符合要求，仪表指示准确，无跑、冒、滴、漏
现象。

2 定期进行生活水箱清洗和水质检测，确保生活饮用水

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 GB 5749 和《二次

供水设施卫生规范》GB 17051 的有关规定，供水管理和清洗消毒人

员应取得相关健康证明。

3 生活水箱、蓄水池盖板保持完好并加锁，溢流管口、检查口、
通气口安装防护网等防护措施。

4 集水坑、污水坑、化粪池、室内外排水沟渠（井）定期疏通
清掏，排水畅通无堵塞。

5 给排水设备、管网出现故障需停水维修的， 应告知对客部门
做好客户沟通， 公告停水原因、范围、预计恢复供水时间等，
必要时联系当地消防或市政供水部门送水。

4. 2. 8 物业服务人开展消防系统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由具备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消防系统进行维护
保养。消防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消防设施
的维护管理》GB 25201 的有关规定。

2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消防设施功能性检测，检测符合现行行业

标准《建筑消防设施的检测技术规程》XF 503 的有关规定。
3 消防系统根据专业检测分析报告，并结合设备的建议使用年

限，安排大修、中修等专项工程。

4 物业使用人对商场改造或平面布局发生变化时，不得破坏或
改变现场原有消防设施，确需变动消防设施的，应提前送报消防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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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获取同意后方可施工。

4. 2. 9 物业服务人开展停车系统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定期对车场道闸设备及线路、车场各类设施进行巡检， 并实
施润滑、紧固、除尘、更换等维护保养， 确保各设备 24 h运行正常。

2 定期巡检和维护停车收费系统，对系统数据进行整理、备份；
收费系统权限设置适当，做好密码管理及主机病毒防范。

3 停车场设施设备保养维修期间做好车辆的出入和收费管理。

4. 2. 10 物业服务人开展弱电设备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定期对弱电系统各组成设备和线路进行巡检，开展除尘、紧
固、更换、清理等维护，确保各设备 24 h 运行正常。

2 定期检查、维护网络系统软硬件， 紧固清洁线路，测试数据
传输质量，升级防火墙，确保网络的正常功能和安全，并定期备份
系统软件和数据，符合运营要求。

4.3 秩序维护

4. 3. 1 物业服务人开展出入口管理宜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结合项目特点制定人员、物品进出管控方案并严格执行。

2 在各出入口设服务人员值守，未设置人员的出入口标识紧急
联系方式或设呼叫按钮。

3 对物品进出检查实行电子防盗报警装置和人工检查相结合
的方式。

4 人员进出时应注意维持秩序和及时疏导， 保证出入口的畅
通；人员密集时段应在主要出入口增派服务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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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3. 2 物业服务人开展内部通道管理宜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设定装卸货专用通道，公示管理规定和安全警示信息，规范
物业使用人运送、装卸货物秩序，保证装卸货区域安全有序，整洁
干净。

2 设定员工进出专用通道，公示管理规定和安全警示。

3 设置专人值守，对进出的货物、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出有管控
措施，必要时进行安全检查。

4. 3. 3 物业服务人开展监控室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设置监控室并安排专人 24 h值守，监控室门上张贴明显标识。

2 监控设施齐全，保证对出入口、重点区域的安全监控、录像
机协助布警。

3 监控室环境应符合系统运行要求，电话畅通，接听及时。

4 消防值班人员持证上岗，熟练掌握消防应急处理程序，熟练

操作消防控制设备，接到火情、险情及其他异常情况等报警信息后，

应及时报告并启动相应预案，安排相关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前期

处理。

5 监控记录保持完整，保存时间不低于 30 日。

4. 3. 4 物业服务人开展车辆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制定并公示停车场管理规定，公示收费标准，宜支持多种支
付模式。

2 指定专人进行车辆管理，维护交通秩序，保证车辆通行、易
于停放。

3 根据商场实际情况规定车辆行驶路线，设置行车指示标志，
疏导进出服务区域的车辆，保证车辆出入口的通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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